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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欧嘉剑   陶琛

  送法进校园、公众开放日、巡回开庭……近年来，

湖南各级法院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广泛传播法律知识，

提高全民法律意识，让“看得见”的法治内化于心，将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加强顶层设计

  为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多次组织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普法工作，并

成立了由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

导小组，5位厅级以上领导任副组长。全省各级法院普

遍设立了专门工作机构，为普法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

有力的组织保障。

　　湖南高院将普法工作纳入全院工作总布局和年度岗

位目标考核项目，制定下发《关于全省法院进一步落实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真正将普法“软任务”转化为“硬指标”，确保普

法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全省142家中级、基层法院根据《意见》要求，量身定

制了本单位的普法规划、年度普法计划和普法责任清

单，明确普法任务和工作要求，确保普法工作责任落实

落地，形成了普法工作全省一盘棋的良好态势。

　　“帮助企业管理人员提升法治意识，促进企业依法决

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维权，营造更加稳定、公正、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6月4日，湖南高

院出台《关于开展送法进民营企业活动的实施方案》，决

定在全省三级法院开展送法进民营企业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民法典颁布实施、打好“三大

攻坚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保障

食品安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湖南法院聚焦

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立足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开展一

系列专题普法活动。

注重以案释法

　　全方位、全媒体开展以案释法工作，湖南法院坚持

把普法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把每一场庭审、每一份

文书、每一次司法活动都当成法治公开课堂。

　　“现在开庭！”6月23日，新邵县人民法院联合县人

民检察院等单位在新邵县思源学校开展了“新邵县毒

品预防教育-庭审进校园活动”，对一起贩毒案件进行

巡回审判，为该校3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禁

毒教育课。

　　庭审结束后，旁听席上的湖南省人大代表侯海龙表

示，此次活动意义重大，通过鲜活的案例为该校学生敲响

了警钟，教育广大青少年远离毒品、远离毒品犯罪。

　　湖南法院将法治宣传充分融入法律服务、法律援

助、人民调解及执法司法活动中，大力推行以案说法、

以案普法、以案学法，主动将法庭搬到案发地的乡村、

社区、田间地头，用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教育引导群

众遵规守法、依法办事，实现办一起案件、普一次法律、

教育一方群众。全省法院去年以来开展各类送法活动

4005场、民法典专题宣讲1445场。

　　新晃“操场埋尸案”、陈杰人以网牟利案、“茶颜观

色”与“茶颜悦色”案……一批大要案审判中，主动邀请

媒体记者旁听庭审，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

关切，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司法新需求。

创新普法形式

　　“用于黄瓜的农药卖给了黄桃农户致减产，法院

判决农药生产商赔偿106万元。”8月5日，湖南高院微信

公众号发布了这样一则新闻。法官提醒：“农药生产商

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不得违反农药审批的使用

范围，擅自改变产品用途、错误使用农药，可能会造成

农户经济损失，甚至对身体健康造成风险，届时生产

商将承担侵权责任。”

　　用“小案件”宣示“大道理”，湖南法院以此传递法治

正能量，引领道德新风尚，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

挥了积极作用，也增强了法治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秉持创新普法方式、放大普法效应的理念，2020年，

湖南高院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重点新媒体账户培育

提升工程”，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普法宣传。

　　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短

视频作品200余条，自制普法短视频专题“快嘴说法”30

期，对疫情防控、套路贷、校园暴力、网上购物、高空抛

物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解答，湖南法院逐渐打造

出了一批法院普法“网红”。湖南高院各类自有新媒体

影响力排名稳居全国法院前列，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

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四个一百新媒体优秀账号”，官方

微博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十佳微博账号”。

　　“今年是‘八五’普法开局之年，湖南法院将继续加大

普法工作力度，努力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新的积极

贡献。”在今年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田立文代

表湖南法院作普法工作典型经验发言掷地有声。

湖南法院坚持把普法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

让每场庭审都成为一堂法治公开课
普法·特稿

  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开展庭审进校园活动，对一起贩毒案件进行巡回审判。

刘园芝 摄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朱明珠

  “13岁的小明用妈妈的手机给主播打赏8万元，

妈妈发现后能追回打赏吗？”

  8月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司

法局“新时代普法女团”成员、向阳司法所干警杨卉，

正在向辖区的50多名青少年以案释法，讲解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新时代普法女团”自6月成立以来，已组织综合

性和普法巡回宣讲30余场次，受众达6000余人次，为当

地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注入了新鲜力量、新锐元素。

  “新时代普法女团”是八师石河子市打造的新普

法品牌，从司法行政系统选拔一批年轻有活力、法律

素养好的女干警，组建一支专门的普法队伍，面向职

工群众开展各类普法活动。

  “天天向上 ，散发着光 ，天天向上 ，乘风破

浪……”近日，在石河子市第二十二中学，普法女团

的小姐姐们用一首手指舞点燃了同学们的积极性。

  “遭遇性侵害时，哪些做法正确，哪些做法不

正确？”

  “面对欺凌我们应该默默隐忍还是主动求助？”

  “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

  除了新颖的开场白，在宣讲活动中，普法女团通

过现场提问、以案释法、呼吁倡导等方式，增强了同

学们对法律知识的感知以及对性侵、校园欺凌等不

法侵害的防范意识。

  在面向中学生“预防电信诈骗”宣讲中，普法女

团成员阵阵清脆的快板声，让法治讲座别开生面。

  “各位同学听我言，今天主要说诈骗，电诈套路

有很多，归纳常见七方面……”普法女团成员以自创

的说唱方式将电信网络诈骗不法现象与法律法规

“串”在一起，通过新媒体语言揭开了电信诈骗的“面

具”，引导师生辨别“假客服”、拒绝“陌生来电”。

  快板语言内容朗朗上口，反诈知识易记易懂，独

特、生动的普法宣传表演，引发师生们的共鸣。

  今年暑假期间，普法女团则采取“分包”责任制

及小班、多场次的普法模式，深入各个街道、社区，重

点开展暑期安全法治教育。

  7月29日，普法女团成员应邀来到八师一四三团，以

一段寓意深刻、诙谐幽默的脱口秀作为开场热身，从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防止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

络安全等方面进行以案释法，用鲜活的案例让孩子

们明白，法律是保护自己的武器，但触犯法律也会受

到惩罚，让安全和法律意识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

  每场普法活动，普法女团成员都会精心准备各

式普法小奖品，让普法宣传活动“圈粉”无数。

  “在学校，普法女团小姐姐们给我们宣讲了未成

年人保护法，放暑假后没想到在社区又参加了她们

组织的暑期法治安全教育活动，让我们学到了更多

的法律知识。”来自石河子市第二十二中学的马子睿

同学开心地说。

  为了提高普法质量，普法女团成员还“各显神

通”，依据校内、校外和暑期等不同场地、不同时间

段，分别确定与之相适宜的宣讲方式与宣讲主题，讲

课前成立研讨小组，抠内容、抠形式、抠效果，力争让

学生们听得懂、能接受、记得牢。宣讲中则采取一人

主讲、两人或三人辅助的模式，每一场生动的普法宣

讲既有从法律角度深入浅出的讲解，也有结合真实

案例的展示，宣传活动表现形式轻松活泼、孩子们的

热烈回应与积极互动成为宣讲的最大亮点。

  “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

有伞，愿你与法治同行，快乐无忧……”每次普法宣

传活动临近尾声，普法女团成员们都会给同学们送

上祝福与期望。

  “新时代普法女团”的法治宣传活动，让法治的

力量在孩子们的心中萌发生长，如“蒲公英”一样，将

法治的种子播撒在八师石河子市的各个角落。

兵团普法女团：播撒法治种子的“蒲公英”

普法·人物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司

法局“新时代普法女

团”成员近日在石河子

市新城街道十七社区

开展暑期法治安全教

育活动。

石司 摄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攸

　　“小哥哥你好！”“小姐

姐你好！”“爷爷好，这是针

对社区居民展开的谨防电

信 诈 骗 的 宣 传 ，您 看 一

下！”穿着印有“小红蜀”红

马甲的小小宣传员走进社

区，用稚嫩的声音为守住

居民的“钱袋子”贡献力

量。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湘师实验小学的学生

们参加了蜀山街道办组织

的“谨防电信诈骗”普法宣

传活动。

　　无独有偶，在西湖区

翠苑街道，一年级的小学

生也加入到普法志愿者大

群体中。他们头戴小小红

帽，身穿红黄马甲，穿梭在

小区楼栋、商铺超市和小

广场之间，投入到志愿普

法活动中，成为夏日一道

亮丽的风景。

　　这个暑期，除了在杭青少年当起普法“小

主人”既普法又学法之外，不少暑期来杭的“小

候鸟”也过了一个健康而有意义的暑假。

　　近日，西湖区第一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在古荡街道揭牌启用。该工作站旨在通过加强

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

“六大保护”，助推孩子健康成长。

　　这个暑期，针对工作站的留守儿童，古荡

司法所开展了一系列的法治宣传活动。孩子们

不仅在现场结交到新朋友，法治的种子也在他

们心间悄悄萌芽。

　　在临平区，浙江卓特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鹏

铉带领蒲公英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开启一场法

治之旅。他以未成年人犯罪概述、犯罪原因分

析、犯罪处罚与未成年人自我预防为主线，向

小朋友们普及法律知识。课后，还给“小候鸟”

们发放了民法典宣传折页和爱心小礼物，提醒

他们要学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一名既

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好少年。

　　小朋友们积极参与普法活动，大朋友们也

没有荒废自己珍贵的暑期，富阳区就有一群在

校大学生趁着假期，参加乡镇开展的“回乡讲

一课”系列宣讲活动。年轻的学子带着自己所

学的知识，走进乡村文化礼堂，为村里的老年

人和小朋友们普及法律常识，提高大家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来自绍兴文理学院的大学生李蔚为安禾

村村民上了一堂接地气的防诈骗课。李蔚通过

分享实用的知识、生动的案例和朗朗上口的口

诀，让在场老年人接受了一场防诈骗教育。

　　在临安区天目山下，村民学法热情空前高

涨。在新冠疫苗接种如火如荼之际，天目山司

法所联合镇网格员来到镇各卫生院进行普法

宣传。工作人员将疫苗接种点变为法治宣传

点，向接种村民发放交通安全、反诈知识宣传

折页，并指导村民在手机上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软件，帮助村民提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能力。

  这个夏天，杭州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一道，无惧高温，点燃杭城普法学法

热情。他们走街串巷、摆起法治小摊，以“法雨”

沐村社；他们精心备课，当起法治讲师，以“法

育”未来星；他们按需上门，提供法律服务，以

“法语”解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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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岚

  在租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陷阱，其中一

个就是出租房甲醛超标。房屋的质量与人的健康

息息相关，室内甲醛等污染物超标属于房屋的“隐

蔽瑕疵”，室内污染物超标的房屋不符合居住使用

条件，将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

  如果出租房甲醛超标，租户是否有权随时解

除合同？

  2020年10月13日，王某通过某经纪公司承租一

套房屋用于自住。居住期间，王某发现屋内常有异

味，遂怀疑甲醛超标。王某向经纪公司反映情况，要

求经纪公司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测，经纪公司不

同意检测。于是王某自行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并将

检测时间告知经纪公司，但经纪公司并未到场。经

检测，鉴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显示甲醛检测结果高

于国家标准。双方就退租、退款事宜未达成一致意

见，王某于11月1日搬离涉案房屋。后双方对于王某

居住期间的租金及服务费存在争议，王某将经纪公

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退还租金、服务费、甲醛检测费

等。经纪公司称不能排除是原告物品导致的房屋空

气质量不合格，轻微超标很正常，检测报告仅能体

现一段时间的值，不能证明房屋不适宜居住，不同

意退还居住期间的租金及服务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出租人负有在租赁期间保持

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的法定义务，现出租房屋甲醛

含量超标，应认定为经纪公司构成违约，其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对于王某居住期间的租金及服务费，

考虑到室内空气质量虽不合格，但租赁房屋仍具有

一定使用价值，承租人仍获得部分居住使用利益，故

出租人对上述期间已付的租金的返还义务应以室

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的程度、承租人实际遭受的损害

后果、居住时间等因素酌情裁量，法院经综合考虑

酌定经纪公司应当退还王某该期间60%的租金及

服务费，检测费由经纪公司承担。

  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一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

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

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

随时解除合同。该条延续了原合同法第二百三

十三条对租赁物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因此，

如果经专业机构检测甲醛含量超出国家标

准，承租人可以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瑕疵担保责任是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

重要义务。在租赁物存在危及承租人的人

身安全或者健康的质量瑕疵情况下，出租

人应对租赁物的质量瑕疵承担责任，承

租人有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体现

了民法中人格权优先保护的原则。对于

承租人未使用期间的租金，出租人应无

条件退还，但是对于承租人实际居住期

间租金的返还，需要依据空气质量不合

格的程度、损害后果和居住时间综合

考量。检测费用系租户为了确认在合

同履行期间房屋空气质量所必需发

生的费用，应由经纪公司承担。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

法院法官助理，本报记者蒲晓磊

整理）

出租房甲醛超标租户可以随时退租

□ 刘天翔

  近年来，随着生物科技水平的迅猛发展，

开展基因检测的机构逐渐增多。开展基因检

测属于新型诊断行为，有利于了解致病基因和

正确选择药物，但从事该项业务的机构是否需

要经过执业许可？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

起卫生行政处罚纠纷：某区卫健委于2019年1月

接投诉举报，反映L公司违规开展基因检测项目，

经立案受理后，某区卫健委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

询问。同年2月，某区卫健委作出责令改正通知，要

求L公司立即予以改正。经听证告知等程序后，某

区卫健委于2019年4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

定L公司在本市某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对外开展刮取口腔黏膜脱落细胞进行疾病

易感性基因检测业务，违法所得人民币64960元。L公

司的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对其决定处罚没收违法所得64960元、罚款

9000元。L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

决定，并对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第四十条的规定，某区卫健委

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医

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

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某区卫健委提供的证据相互

印证，可以证明L公司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实施了刮

取口腔黏膜脱落细胞进行疾病易感性基因检测行为的事

实，且L公司对此未有异议。某区卫健委据此认定L公司从

事的行为属于医疗执业行为，需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某区卫健

委对所涉行政处罚事项经立案、调查取证，告知听证等程序

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执法程序合法。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第四

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

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2008年3月，原国家卫生部针对

原上海市卫生局的请示，作出《批复》：一、刮取口腔黏膜脱落

细胞进行疾病易感性基因检测属于诊断行为，故属于医疗执

业行为。二、目前，刮取口腔黏膜脱落细胞进行疾病易感性基

因检测尚未列入《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

  上述《批复》系目前认定刮取口腔黏膜脱落细胞进行疾

病易感性基因检测是否属于医疗执业行为的有效规范性文

件，具有反复适用效力。原国家卫生部作为全国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系制发《批复》的适格主体，《批复》对医疗执业行为

的范围进行认定，具有上位法依据，从内容上看亦与上位法

并不产生冲突，且形式合法。L公司认为《批复》内容与相关

学术研究成果相悖、其没有违法的主观故意等理由，非阻却

《批复》适用的法定事由，亦缺乏相关依据。

  基因检测具有较高技术性要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

取得执业许可均不得开展相关诊疗活动。部分医疗机构出

于盈利目的，擅自开展违规检测项目，对被检测者身体健康

亦造成潜在威胁，亟待予以重视并加强监督管理，切实营造

规范有序的医疗执业环境。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本报记者

蒲晓磊整理）

开展基因检测业务须取得执业许可证


